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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公告

第一条 为了加强剑川县历史文化名城（以
下简称名城）保护管理，弘扬历史文化、延续历
史文脉，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国务院《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名城的规划、保护、传承、利用等
活动适用本条例。

名城保护涉及文物、自然保护地、风景名胜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按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名城的保护管理遵循科学规划、严
格保护、传承发展、合理利用、公众参与、社会监
督的原则，统筹保护利用传承，保持和延续名城
传统格局、历史风貌，维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
性和完整性，构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第四条 大理白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
州）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名城保护管理工作的
领导，将名城保护管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相关保护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剑川县（以下简称县）人民政府负责名城保
护工作，研究、协调名城保护管理工作的重大事
项，将名城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所需保护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名城保护管理
的日常工作，建立保护管理联动机制，加强巡
查、维护、宣传和监督。

鼓励村（居）民委员会通过制定村规民约、
居民公约等方式，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名
城保护相关活动，引导村（居）民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参与名城保护。

第五条 县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会同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负责名城保护
管理和监督工作。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其他有关
主管部门依照县人民政府制定的责任清单做好
名城保护管理工作。

第六条 县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名城、名
镇、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规划报送审批前，
县人民政府应当向社会公示，征求相关部门、专
家和公众的意见，公示时间不得少于30日。

名城、名镇、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应
当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加强建筑高度、形
态和景观视廊的管控，符合自治州、县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并作为专项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其他专项规划应当与名城、名镇、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规划相衔接。

经依法批准的名城、名镇、历史文化街区的
保护规划应当自批准之日起15日内向社会公布，
不得擅自修改；确需修改的，保护规划的组织编
制机构应当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同
意后，方可修改，并按照原审批程序报送审批。

第七条 名城保护范围主要包括：
（一）剑川古城；
（二）沙溪古镇；
（三）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历史建筑

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四）大理风景名胜区中石宝山风景名胜

区，剑湖风景名胜区。
名城保护范围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建设控

制区、环境协调区，具体范围由县人民政府根据

经依法批准的保护规划划定并公布。县人民政府
应当在核心保护区的主要出入口设置标志标识。

第八条 名城保护对象包括：
（一）以象鼻洞旧石器遗址、海门口遗址等

为代表的各个历史时期有价值的遗迹、遗存；
（二）以石钟山石窟、沙溪兴教寺、茶马古道

云南剑川段等为代表的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
位，以及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
移动文物；

（三）剑川古城历史文化街区、西门外街历
史文化街区；

（四）名镇、名村、传统村落；
（五）历史建筑以及优秀近现代建筑、农业

遗存、工业遗产、挂牌保护院落、名人旧（故）居、
戏台、牌坊等；

（六）革命遗址和革命纪念建筑物；
（七）古城墙（城门）、历史街巷、传统地名；
（八）古道、古桥、古井、古树名木等历史环

境要素；
（九）以剑川木雕、石宝山歌会、剑川楹联等

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十）“金华山——剑湖”环抱的古城、沙溪

古镇山水格局、田园风光；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保护对象。
第九条 县人民政府建立名城保护名录，将

名城保护对象纳入保护名录并进行动态管理。
保护名录应当向社会公布。

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历史文化资源普
查工作，对符合认定条件的保护对象按程序认
定。对具有保护价值尚未列入历史建筑的建筑
物、构筑物进行先行登记保护。

列入名录的保护对象应当在主要出入口或
者显著位置设置保护标志。

第十条 名城保护实行保护责任人制度。
名镇、历史文化街区、名村所在地的乡（镇）人民
政府为保护责任人。保护责任人按照保护规划
的要求，负责名镇、历史文化街区、名村的日常
保护管理，维护其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
度，保障保护范围内建筑物的安全。

第十一条 核心保护区内，除必要的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以外，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

不符合保护规划，影响历史格局、街巷肌理
和历史风貌的建筑物、构筑物应当逐步改造或
者拆除。符合法定补偿条件的，由县人民政府
依法予以补偿。

第十二条 建设控制区内，新建、改建、扩建
建筑物、构筑物的，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确定的建
设控制要求，设计方案按规定程序进行审批，批
准后方可实施。

第十三条 在环境协调区进行建设活动的，
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要求，并与建设控制区风
貌、特色相协调，不得破坏田园风光、山形水势
等传统农耕文化格局和自然生态环境。

第十四条 名城保护范围内的建筑体量、屋
顶和天际线、外立面装饰材料、店铺的铺面、窗、
围墙、门的形式和材料等应当符合保护规划要
求，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剑川古城
核心保护区房屋修缮保持原有高度和风

貌。建筑层数不超过 2 层，总体高度不超过 8.5
米，采用土木、砖木结构；

建设控制区建筑层数不超过2层，总体高度
不超过9米，采用土木、砖木结构；

环境协调区建筑层数不超过4层，总体高度
不超过15米。

（二）沙溪古镇
核心保护区房屋修缮保持原有高度和风

貌。建筑层数不超过 2 层，总体高度不超过 8.5
米，采用土木、砖木结构；

建设控制区建筑层数不超过2层，总体高度
不超过9米，采用土木、砖木结构；

环境协调区建筑层数不超过3层，总体高度不
超过12.5米。

第十五条 历史建筑保护实行保护责任人制
度。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为保护责任人，所有权
人下落不明或者权属不清的，实际使用人或者管理
人为保护责任人，所有权人、实际使用人或者管理
人均不明确的，由县人民政府指定保护责任人。

历史建筑保护责任人应当履行下列保护责任：
（一）保障历史建筑安全，确保防灾、消防设

施设备的正常使用，发现安全隐患或者险情，及
时报告并采取排除措施；

（二）合理使用历史建筑，应当按照经批准
的保护方案施工，保持原有建筑的高度、体量、
外观形象、色彩等传统风貌和院落的独有元素，
与其历史价值、内部结构相适应，不得擅自改变
建筑主体结构、主要平面布局和外观，不得危害
建筑主体及附属设施的安全；

（三）转让、出租、出借历史建筑的，应当与
受让人、承租人、使用人签定书面协议，约定双
方的保护责任。

历史建筑有损毁危险的，保护责任人应当
及时依法维护和修缮；保护责任人不具备维护
和修缮能力的，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进行
保护。

历史建筑活化利用的，保护责任人应当向
县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名城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活动：
（一）开山、采石、开矿等破坏传统格局和

历史风貌的活动；
（二）占用保护规划确定保留的园林绿地、

河湖水系、道路等；
（三）修建生产、储存爆炸性、易燃性、放射

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工厂、仓库等；
（四）修建损害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建筑

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破坏原有建筑风格、景
观、视廊、环境的整体性；

（五）损坏或者擅自迁移、拆除历史建筑；
（六）拆卸、转让历史建筑的门、窗、牌、匾、

坊以及其他装饰构件；
（七）在历史建筑上刻划、涂污；
（八）擅自设置、移动、涂改或者损毁保护

标志；
（九）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

施、器材的；
（十）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七条 核心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改变建筑主体承重结构、开挖地下

空间、抬高地基地上部分水平高度等建设活动；
（二）在建筑物屋顶以及外立面使用反光材

料，安装影响历史风貌的太阳能、水箱、水塔、烟
囱、电视塔、通讯和电力设备等设施；

（三）安装使用卷闸及其他影响整体风貌的
设施；

（四）摆放、设置与历史风貌不相协调的广告
牌匾、遮阳棚；

（五）使用高音喇叭或者采用其他持续反复
发出高噪声的方法进行广告宣传等活动；

（六）擅自占道经营、摆摊设点，乱停乱放机动
车、非机动车；

（七）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八条 名城保护范围内的消防设施、消

防通道应当按照有关消防技术标准和规范设
置。确因保护需要，无法按照标准和规范设置
的，由消防救援机构会同相关主管部门制订相
应的防火安全保障方案。

名城保护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落实消
防安全责任制，严格用火、用电、用气、用油管
理，履行维护消防安全、保护消防设施、预防火
灾、报告火警的义务。

名城保护范围内严格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的时间和地段由县
人民政府依法确定。

第十九条 县人民政府应当建设名城保护
数字化动态监测系统，在名城保护范围内重点
保护区域、重点保护对象配备相关设施设备，提
升消防、安防、智能巡查、数据监测、信息反馈、
为民服务等智慧化管理水平。

第二十条 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名城保护
第三方评估机制，定期对保护规划实施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和监测评估，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纠
正、处理。

第二十一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调整优化
名城业态布局，突出以居住、文化、旅游、康养、
教育、卫生、商贸为主的城镇功能定位。通过制
定产业引导、控制和禁止目录等业态调整政策，
在名城保护范围内支持发展文化旅游、文化创
意以及传统制作技艺等业态。

第二十二条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基础上，县人民政府应当引导、鼓励单位和个人
开展下列活动：

（一）挖掘茶马古道文化、地方特色文化等
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资源；

（二）传承剑川木雕、白族布扎、土陶、古建修
缮等传统手工技艺，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

（三）设立民俗传习馆所，开展对剑川白曲、
白族霸王鞭等地方民族歌舞的挖掘和展演。

第二十三条 名城保护利用应当保障当地
村（居）民的合法权益，调动其参与保护的积极
性。鼓励当地村（居）民在原址居住，从事与民
族文化和地方特色产业相关的生产经营等活
动，保留传统生产生活形态，延续传承民族风俗
习惯。

第二十四条 县人民政府应当保护传统街
市文化习俗，支持开展民俗文化活动，鼓励单位
和个人在符合相关保护要求的基础上，合理利
用历史建筑等开设博物馆、陈列馆、艺术馆、文
化书屋、乡土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场所，进行文化
遗产展示，开办民宿、客栈、茶舍等旅游休闲服
务场所。

第二十五条 集体所有土地上的历史建筑
和历史文化名镇、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内的建筑

物、构筑物，可以采用保留其原有集体建设用地
性质的方式依法流转利用，也可以将集体建设
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后进行流转利用。

第二十六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名
城保护工作中不履行保护管理职责，发现违法
行为不予查处或者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行为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相关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第十六条第一至第三项规定之一
的，由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
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恢复
原状或者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可以指定有能力的单位代为恢复原状或
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并处50万元以上100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违反第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的，由县人
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予以公告，限期当事
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由县人民
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法强制拆除，并处1万
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第十六条第五项规定的，由县人
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不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可以
指定有能力的单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造成严重后
果的，对单位并处 2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个人并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四）违反第十六条第六项规定的，由县人
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不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可以
指定有能力的单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造成严重后
果的，对单位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个人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五）违反第十七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
由县人民政府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恢复原状；逾期不改正的，由有关行政执法
部门依法拆除。

（六）违反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的，由县人
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恢复原状；逾期不改正的，对个人处200元以
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 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
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九条 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条例
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2025年3月1日起施行。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五届〕第十五号

《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于2024年10月25日经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24年11月28日经云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现予以公布，
自2025年3月1日起施行。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12月3日

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
（2024年10月25日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2024年11月28日云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

本报讯（记者 杨桂清 左琳）
12 月 4 日上午，大理州 2024 年“宪
法宣传周”启动仪式在龙山国际会
议中心举行。

州委副书记、州委统战部部长
肖创勇宣布大理州2024年“宪法宣
传周”启动，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
部长范宏出席并讲话。

近年来，我州各级各部门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法治国
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加强宪法宣
传教育，推动宪法全面贯彻实施，
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日益浓
厚。下一步，我州各级各部门将持
续夯实法治基础、凝聚法治共识，
切实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
长远的作用。通过第十一个国家
宪法日、第七个“宪法宣传周”，进
一步让全州各级领导干部以法为
镜、以法为尺，不断提高运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化解矛
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聚
焦“八五”普法规划，加强法治宣传
教育；发挥部门职能优势，营造浓
厚法治氛围；创新普法宣传方式，
不断提升普法质效。

州政府秘书长周武军主持会
议，彭云宁、童晓宁、崔庆林等州领
导以及州委、州级机关47家部门代
表参加启动仪式。

当天，还开展了以“大力弘扬
宪法精神 进一步推动深化改革”
为主题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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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濞县漾江镇脉地村中沟小组村民在田里给贡菜追肥。（摄于11月28日）
近年来，漾江镇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公司＋农户”的组织方式，通过订单模式，因地制宜发展贡菜种植。

2024年，全镇计划种植贡菜10000多亩。
［通讯员 董振国 李灿美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顾正林） 巍山县
克服财政困难，积极筹集资金，完成兑
付 2024 年新一轮退耕还林补贴 440 万
元，受益 2433 人，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
期补贴 1246.51 万元，惠及 19751 人；完
成发放 2024年生态护林员补助 427.8万
元。补贴资金通过惠民惠农财政补贴

“一卡通”直接发放至农户银行卡，并且
列入财政直达资金管理。

据了解，巍山县自2014年以来已实

施退耕还林工程 14.1 万亩，退耕还林还
草补助资金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级林草
部门确认的县级验收结果发放，并与管
护责任挂钩，由林草部门将符合条件的
退耕还林还草地块按规定分别纳入森
林生态效益补偿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
奖励范围，乡镇、村级严格执行张榜公
示制度，接受群众监督，坚决杜绝骗取
套取、虚报冒领和挤占挪用补助资金等
情况的发生。

巍山县完成2024年退耕还林补贴发放

□ 通讯员 李庆芳 洪恺 张玲

时下，鹤庆县金墩乡河底村的白芸
豆迎来了大丰收，放眼望去，一串串白芸
豆挂满藤蔓，群众忙碌的身影在田间地
头来回穿梭。

河底村地处横断山脉，海拔相差较
大，气候条件适宜白芸豆生长。

河底村党总支副书记王丽兴介绍：
“种植白芸豆经济效益显著，为村民开辟
了一条增收致富的途径，同时，通过套种

萝卜等其他作物，实现了土地资源的最
大化利用。”

据悉，金墩乡白芸豆种植面积约
540 亩，主要集中在山区村，亩产 500 斤
至 550 斤，每斤单价 10 元，亩产值 5000
元至 5500 元，全乡每年产值可达 300 多
万元，为山区群众带来了增收。

随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河底村因地制宜谋划实
施产业发展新举措，把白芸豆种植作为
群众致富的“金豆子”。

鹤庆县金墩乡——

白芸豆变“金豆子”鼓足群众“钱袋子”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